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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地区大溪文化的边缘效应: 

廊道效应、互惠交换、在地精神和简单聚落 

白九江
1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 400013) 

【摘 要】：三峡地区处于大溪文化圈的边缘地带,与周边文化存在复杂的文化交流活动,其传播遵循廊道效应。

三峡地区与中心地区的大溪文化经济互补性强,存在同一文化对不同经济形态的强烈整合机制。由于存在与江汉地

区不同的地域性,三峡地区大溪文化的原始信仰、知识谱系极其充分地展现了人地互动关系,精神文化具有强烈的在

地性。这一文化类型还存在社会分化程度较低,聚落规模小而简单的特征,但原始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分工较为发达。

这一地区原始文化有其独特价值,其核心体现是基于生态位、地缘关系的边缘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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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溪文化是根据重庆巫山大溪遗址的考古发现命名的,是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按早中晚末四分法为晚期;如按早中晚

三分法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一种考古学文化。从社会发展、文化影响等角度看,大溪文化在中国南方地区可与同时期黄河流域

的仰韶文化比肩,堪称长江流域史前文化的明珠。大溪文化时期的社会复杂化达到异乎寻常的程度,特别是中国最早古城址——

城头山遗址的出现,表明长江文明的滥觞应在大溪文化时期。 

学术界对于大溪文化内涵和外延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初,从大溪遗址的发掘,到大溪文化的

提出,再到大溪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是其时大溪文化研究的主要任务。90年代中后期至今,一方面,人们对大溪文化的经济社会、

精神信仰、人地关系等领域的认知更加深入;另一方面,对大溪文化与汉东地区油子岭类型(文化)、大溪文化与其后屈家岭文化

的关系产生了分歧。这些分歧是深化、细化研究大溪文化的结果,对于深入了解这一区域文化结构、文化互动、文化进程具有十

分重要的价值。不过,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观察,大多数人会同意这样的看法:两湖平原和三峡地区(狭义三峡地区,下同)在大溪文

化时期应属于一个文化区,其分合、替代可视为同一区域内不同文化或文化类型之间的冲突,故我们仍以大溪文化或大溪文化圈

称之。在大溪文化圈内,环江汉湖盆和洞庭湖盆是中心地区或文化主体分布区,由于这两个地区一系列古代城址的发掘、发达稻

作农业等的重要发现,相关研究较为深入,而三峡地区大溪文化(中堡岛类型)的价值则长期遭到忽略,体现出学界对文化边缘地

带一定的轻视倾向。然而,近十多年来,随着三峡地区一些新材料的发表和新遗址的发掘,该地区大溪文化的深厚内涵正逐渐展现,

其对于认识大溪文化板块结构、与四川盆地新石器文化关系、文化边缘与文化中心间的控制与互动、同一文化对不同生态环境

的适应等,具有独特而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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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文化深受仰韶文化影响。仰韶文化向南的传播通道主要是通过南阳盆地,沿汉水流域或穿越随枣走廊,从而进入两湖平

原,向南在岭南地区也能偶见踪影,向西进而影响三峡地区。这种影响最明显的表现以庙底沟类型各类彩陶为甚。在彩陶由北向

南的传播理论中,三峡地区(特别是重庆三峡地区)作为大溪文化的边缘地带,似乎是受中心地带的间接影响。然而,文化传播的同

心波纹看法值得商榷。我们认为,文化接触是全方位、多时空的,文化内部不同板块间发展固然有高低和先后,但在文化接触方面,

边缘地带由于具有地理优势,往往能突破高山大川地势的阻隔,以超乎我们想象的形式流动着、传播着,只是在吸收应用方面存在

更多的过滤。 

三峡地区的遗址为大溪文化承接对外交流提供了新的视角。巫山欧家老屋遗址处于长江支流大宁河下游,2001年三峡库区考

古发掘时,曾出土红陶平底碗、红陶平底钵、黑陶圈足碗、绳纹釜、红陶罐、折腹盘、红陶杯、刻画纹支座等陶器[1]26。这批器物

群的时代约当柳林溪文化末或大溪文化初。据笔者观察,3 件复原器的红陶碗、钵的顶部外沿,其中 2 件饰有一圈红色陶衣,1 件

饰有一圈黑彩,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红顶碗、带状黑彩钵等陶器一脉相承。大宁河自渝东北的城口县发源,经巫溪县在巫山县

入长江,其上游紧邻汉水,与汉水支流任河近隔几公里之遥。陕南地区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较为常见带状黑彩钵,我们有理由认为,

大宁河也是这些文化因素传播的重要通道。作为文化交流通道的大宁河在历史时期表现非常明显,特别是白鹿盐泉的开发利用,

其运销通道连接了鄂西北和陕南的许多地区。在三峡东部的湖北秭归柳林溪遗址,考古工作者也发现有带状红衣陶钵、带状黑彩

陶钵
[2]109-110

。半坡类型彩陶或仿半坡彩陶器物的出现,间接说明三峡地区曾受半坡类型强烈影响,其扩散路径应是连接陕南与三峡

的大宁河通道;其后的庙底沟类型的影响则是第二波扩散潮,因庙底沟类型的中心在豫西地区,其路径为丹江——汉江通道或随

枣走廊组成的豫鄂通道,大溪遗址即见有通过这条通道而来的典型的庙底沟类型白衣彩陶和花瓣纹彩陶。半坡类型对柳林溪晚期

和大溪文化早期的影响,促成了这一地区彩陶的产生。上述情况说明,文化的接触地域、扩散时间、传播通道远超我们的想象,文

化传播的波浪可能有多个波心和多次波动,向外扩散的涟漪既有先后也有交叉,不能将文化丛的传播理论简单化。 

三峡地区宽谷与峡谷地貌相间,文化传播遵守“廊道”基本规律:即物质流、信息流、能量流具有高速性、短暂性、沉淀少、

烈度小的特点。例如,大溪文化向西也有传播,丰都玉溪遗址的玉溪上层文化发现有深红色陶钵,具有典型的大溪文化早期特征,

但仅此 1 件[3]90。又如,稍晚的屈家岭文化古城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古城城墙砌筑方式近似,两者间可能存在技术传播关系。而重

庆地区的玉溪坪文化遗址多发现有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但屈家岭文化的彩陶却难觅踪影,只在忠县哨棚嘴遗址发现有 1 件彩

陶扁腹壶[4]591、奉节老关庙遗址采集到 1件彩陶纺轮[5]46。这些现象提示我们,廊道在传播文化方面具有特殊意义,但需要加以仔细

甄别才能发现;同时,文化传播是有选择性的,主要分布在平原河湖地带的大溪文化对仰韶文化的接纳是开放式的,影响甚烈,而

分布在廊道内的玉溪上层文化、玉溪坪文化对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的接触则具有很强的免疫力,这与外来文化在廊道中的过境

特征有正相关关系。 

三 

处于边缘地带的大溪文化,还具有与中心地带经济互补互惠的作用。研究表明,三峡地区有其自身独特的资源禀赋,大溪文化

的人们能够充分转化资源优势,发展出独具特色的经济形态,以服务中心地带对高级艺术品、生产工具、肉食资源等的需要,扮演

着资源和手工业产品输出者的角色。以重庆地区大溪文化为例,大溪遗址的文化层中往往充填着大量石制品和动物骨渣。石制品

包括原料、废渣、半成品、残次品、成品等,数量以数十万计,且成品在石制品中的占比极低,与石器加工类遗址的特征相近[6]424-480。

张弛先生提出,三峡地区的大溪文化存在石器制造场,可以被视作属于同一技术传统、生产同种风格产品的一个石器制作工业区
[7]55-76。这一地区限于山地河谷的自然条件,在大溪文化时期,各聚落的取食经济主要成分是渔猎采集,另有一定的家畜饲养、旱作

农业作为补充,这一经济结构较为单一,季节性很强,存在食物长期保存难、器用简单等问题,因而必须与外部的农业社会发生产

品互惠交换,以弥补其社会经济的不足。 

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采利用也是先民们适应自然环境的一种表现形式。除了石器生产外,三峡地区的大溪文化还大量生产骨

器。笔者在大溪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数量丰富的骨制品,其产品包括骨料、半成品和成品等,具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形态。此外,

遗址中还发现有制作装饰品的绿松石碎屑和小块原料,发现有制作玉器的过程性产品。从遗址出土的墓葬看,我们能从随葬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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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位置、随葬品组合等现象分辨出专业工匠的存在,这表明大溪先民已有比较明确的分工。基于社会个体分工的专业工匠的存在,

必然导致基于产业分工的商品交换的产生。而作为一个区域性同类产品的产区,显然本地的需求并不能消化这么多单一性商品,

存在强烈的内驱意愿发展外销市场。这个外销市场就是处于平原河湖地区的大溪文化,因为那里缺少生产石器、骨器、玉器(可

能还有特殊材质的木器)的大宗原料,两者间于是形成了良好的板块互动,由此导致在人群组织化、区域功能化等方面产生对应的

社会关系变化,因而进一步强化区域资源与生产经济、主体功能间的相关性和互动性。 

三峡地区的大溪文化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文化、两种经济”的思考。城头山遗址稻田等遗存的发现表明,两湖平原地区的

大溪文化生计经济已进入发达的犁耕农业阶段,其生产对象主要是水稻。这一地区的水稻生产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是目前所知

世界最早的规模化水稻栽培地之一。大溪文化的这一独特而具优势的生产传统,却没有在三峡地区得到传播、传承。巫山大水田

遗址浮选考古发现,这一地区的主要农作物是粟和黍,仅见极少量水稻(初次鉴定中仅见 1 粒)。在遗址中发现的尚未成熟的粟和

黍,暗示这两种作物并非外运而来,而是就在本地生产的[8]。此外,习见于两湖平原和三峡东部靠近平原地带的夹炭(特别是夹稻壳)

陶,在三峡西部地区基本不见,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地区为非水稻生产区。一种文化内具有稻作和旱作两种生产形态,体现了大

溪人对不同环境的超强适应能力。这也提示我们,必须从更深、更广的角度思考考古学文化划分的依据。不同生产形态需要掌握

不同的节令、气候,会产生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生产习俗和宗教信仰。考古学以器物形态和组合来区别

不同文化,这些标准虽与文化的深层结构相关,但并不能代表深层结构本身,不能体现文化发展的本质动力和方向,不能说明不同

文化表现形式不同的原因。 

四 

文化多样性和独特性的产生,植根于不同的地理、土壤、气候、矿产、动植物资源等客观世界。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差异化认

知,构成了文化的主观基础,由此发展出多种多样的生产内容、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并不断整合、调整、改进、创新,以适应不

断变换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人类的这些生产活动、生活活动、认知体系及其历史遗留,便形成了今天我们研究的对象——古

代文化。物质形态是文化的表层,精神形态是文化的内核。物质流动性强,往往通过交换可以取得,有一定的替代性,因而具有相

对的多变性和通用性,易受外界影响。精神植根于个体和群体的特定环境、社会和历史,其深层部分带有非常强烈的主体性和体

验性,因而具有持久性和排他性,在缺少认同的情况下,其内核的流动极为缓慢。精神文化研究是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是“透物

见人”的重要途径。 

考古发现表明,三峡地区大溪文化的原始信仰已有一定发展。三峡地区多个遗址均出土黑色油石质小雕塑(大溪遗址还出土

陶猪雕塑),其形象包括熊、猴、龟、野猪、穿山甲、鸟等动物,表现形式既有片状浅浮雕,也有立体圆雕,富有较强的艺术张力。

这些石质动物雕塑在平原地区基本不见(如城头山遗址仅采集有 1 件陶猪),其创作应来源于三峡本地自然界,反映了本地文化主

人独特的“在地精神”创造。创作这类石质艺术品要耗费大量时间,需要精湛的技术工艺,需要足够的耐心与虔诚,故更可能体现

的是大溪人的图腾信仰或万物有灵观念,对佩戴者起保护作用。此外,三峡地区大溪文化遗址内还普遍可见专门埋藏狗、牛、龟

等的“灰坑”,也应当是这些观念的具体体现。 

三峡地区还发现有人形石质雕塑多枚,表现出早期信仰较为多元。巫山大水田遗址的石人露出女性生殖器[8],人民医院遗址的

双人雕塑实为交媾场景的再现[9]30,这些明显可以看出当时生育崇拜观念的盛行。生育崇拜在墓葬中也有体现。例如,大溪遗址发

现多座随葬鱼的墓葬(鱼象征生命再生产的丰产),有的墓主盆骨下置放禽蛋,有的墓葬主人两腿间置筒形瓶(具有性的象征意义),

还有的女性墓葬双乳处各扣置一只红陶碗等
[10]
。生育崇拜在这一地区比其他地区尤甚,与三峡地区山高水险导致的生产生活风险

高、生存艰难、婴幼儿死亡率高有关。 

三峡地区的大溪文化先民还有强烈的祖灵崇拜观念。在大溪遗址墓地中,后逝者的墓如果打破了先逝者的墓,一定要将被打

破的人骨放在后逝者的墓内。巫山大溪和宜昌白狮湾遗址[11]的部分墓葬地表还有墓标石,具有对后人某种提示的意义。三峡地区

柳林溪文化至大溪文化早期的直身菌形陶支座,制作十分精美,无烟熏使用痕迹,推测可能是反映祖先崇拜的陶祖或祭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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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墓地中往往穿插埋葬狗、牛、龟等动物,也有埋藏多件完整器物的器物坑,很可能是为祭祀而埋在墓地内的。秭归柳林溪

遗址出土的小型人物石雕(柳林溪文化,三峡大溪文化前身)[2]30,31,蹲踞而坐,双手屈曲上举,似成合十状,头顶双片形冠,应为正在

祈祷或祭拜的巫师(或祭司)雕塑,这或许是这一地区原史时期巫风盛行的肇始。三峡和渝东地区还广泛盛行太阳崇拜,从秭归东

门头采集的太阳人石刻,到宜昌中堡岛、巫山大溪等大溪文化遗址和忠县哨棚嘴、万州大周溪、丰都玉溪等玉溪上层文化遗址均

可见的太阳纹陶片,表明它是基于地理、气候基础上产生的跨文化在地崇拜,与中心地区的大溪文化关联性不强。 

考古发现表明,三峡地区的大溪先民具有独特的认知能力。在大溪墓地,人们在Ⅱ区 147号墓发现了一位被处死的先民,体腔

内从不同方向被插入 6 只骨镞。令体质人类学家惊奇的是,这些骨镞分别指向逝者的五脏六腑,证明当时的人已经具备了初步的

解剖知识。大溪先民可能还掌握了一定的数理知识。许多骨匕周缘刻化有线槽,其中部分被认为是与刻骨计数有关。有的墓葬内

摆放有多枚小鹅卵石,亦可能和远古的数术有某种联系。大溪先民的空间处理能力臻于成熟,柳林溪文化到大溪文化早期的陶直

体支座,座顶和座身可见非常复杂的直线分割装饰,等分、对称、发散的理念已经很发达;而著名的大溪文化空心陶响球,其表面

分布着细密的戳点纹,通常将一个完整的球面分割为多个大小相等的三角形,其空间想象能力令人叹为观止。此外,从柳林溪文化

就已兴起的刻画符号,一直延续到大溪文化时期仍在使用,常刻画于陶支座、陶碗和骨器上,目前发现不少于 50 个不同的符号。

这些符号既有少量象形者,但更多的是已摆脱具象的复杂笔画组合,体现了先民发达的抽象思维能力。 

五 

文化的本底因素往往存在于底层社会和边缘地区,具有持久而顽强的生命力。相对于中心地区的大规模聚落和复杂社会分层,

三峡地区因其破碎的地貌、有限供养的地理单元,与中心地区存在地理上的梯度差异、文化上的非均衡性,在观察大溪文化基层

社会和生产生活细节方面有其独特作用,加上该地区墓葬保存普遍较好,这为我们研究当时的个体、家庭、社会和葬俗、信仰等

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屈肢葬是大溪遗址和大溪文化知名的文化因素。通过近年来大溪遗址的发掘,我们基本建立了大溪遗址墓葬葬式的变化序列:

即从直肢葬(并存二次捡骨葬)到屈肢葬,再到直肢葬的变化。其中,早期为不标准直肢葬,屈肢葬又呈现出由跪坐式发展到蹲踞式

的变化。大溪遗址葬式的变化规律在三峡地区的大溪文化中具有代表性。葬式是最坚固而稳定的文化传统之一,大溪遗址的葬式

变化是人们受不同文化影响甚或人群变化的结果。据韩建业的研究,跪坐式是中国远古时代屈肢葬的北方传统,蹲踞式是南方传

统[12]。大溪遗址中这两种屈肢葬式的变化,很可能是三峡地区先受仰韶文化强烈影响,继而再受更南地区人群影响的结果。大溪

文化早期的直肢葬,在本地的柳林溪文化有其传统。而大溪文化末期直肢葬对先前屈肢葬的替代,恐怕是汉东地区油子岭文化及

其后续屈家岭文化向西扩展的结果。这些变化暗含着中国史前文化的大变局,作为边缘地带的三峡大溪文化,正是接触各文化势

力消长的前沿地带,边缘效应极为显著。 

大溪遗址已发掘新石器时代墓葬近 400 座,生动地展现了远古人的社会景观。从墓葬人骨鉴定结果分析,当时人们的平均可

预期寿命约在 30-35岁间(不包括婴儿)。性别结构高度不平衡,女性占人骨比例远高于男性,异于一般新石器遗址,可能与男性需

要外出渔猎易发生意外死亡,无法归葬墓地有关。从骨骼上观察,人们容易罹患营养不良、龋齿、牙结石、牙周炎、股骨头坏死、

骨质增生等病,甚至有 1 例疑似麻风病案例。大溪文化早中期,墓葬随葬品的个体差异、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并不明显。到大溪

文化晚期,这些差异逐渐显现;同时,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关系在墓葬中开始出现,主要表现在 2 人合葬葬式上的男尊女卑(男仰身,

女侧身屈肢面向男性)。大溪文化以单人葬为主,亦见有夫妇合葬、母子合葬、家庭合葬等,其家庭形态很可能为父系核心家庭,

突破了前三次发掘认为处于母系社会的认识。 

总体上看,大溪遗址墓地是有简单规划的,人们埋在氏族公共墓地,大体排列有序。结合墓地破坏情况、女性墓葬数量和墓地

延续时间分析,其聚落规模约在 20 至 50 人之间,与当地江边台地面积和整体环境容量大体吻合。三峡地区各大溪文化遗址环境

相似,聚落规模应与大溪遗址相近,聚落间的分化尚不明显。同时,三峡聚落人口数量应小于平原地区的普通聚落,也远小于以湖

南澧县城头山、湖北天门谭家岭古城为代表的环壕城墙类聚落。就这点而言,虽然三峡地区的手工业发达,商品生产繁盛,贸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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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频繁,但聚落聚集度不高,聚落整合度较初级,更不像平原地区产生了早期的城市甚或初期酋邦等文明要素。这些现象说明,人

类在由氏族社会走向国家社会的过程中,农业生产由于需要治理水利,剩余产品又能支持大规模社会动员,其对社会发展的催化

作用远大于手工业生产。 

六 

在生态学上,边缘价值的最大体现是“边缘效应”,即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性质的生态系统(或其他系统)交互作用处,由

于某些生态因子(可能是物质、能量、信息、时机或地域)或系统属性的差异和协合作用而引起系统某些组分及行为(如种群密度、

生产力和多样性等)的较大变化,称为边缘效应[13]。人类文化是基于生态系统上的主动创造,生态学上的边缘效应同样适用于人文

系统,特别是当文化发生越早、所处阶段越低时,这一规律越起作用。狭义三峡地区属于大溪文化的分布区,而奉节以西的广义三

峡地区则同时分布着玉溪上层文化,巫山大溪遗址、巴东楠木园遗址等大溪文化内存在一定的玉溪上层文化陶器[3]96-99,考虑陕南

仰韶文化在这一范围的影响,这些异质性文化因素说明狭义三峡地区的确有两个以上文化系统在交互作用,“边缘效应”使这一

地区与中心地区产生了不同的变化。 

从上文所阐述的结论看,三峡地区的大溪文化地理位置处于大溪文化区的边缘地带,文化发展复杂程度同样处于大溪文化的

边缘地带。但是,文化的边缘并不等于价值的边缘,它所提供的历史意义是巨大的,而且具有文化中心所不具有的边缘效应。更进

一步看,三峡地区处于东亚大陆远古时代东西南北的交汇地带,因而也成为各文化传播的桥头堡,由于这一地区的廊道地貌特性,

使我们看到的物质证据不那么丰富,但丝毫不影响我们在蛛丝马迹中发现宏大图景。三峡地区大溪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于人

类的超强适应性,其在复杂、脆弱地域景观上的文化建构,生发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文化内核,其贡献不在于像文化中心那样去推

动经济社会变革,而在于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不断审视、阐释、调整和处理自身复杂的环境,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人地互动系统,

产生了具有一定地域特性的知识谱系和精神文化。从考古类型学角度看,三峡地区大溪文化的圜底釜、圜底罐器物群历史悠久,

传承有序。这种器物群发展到后来的白庙遗存和巴文化阶段,一直是这一区域未曾中断过的文化底色。可见,虽然文化的交错进

退、发展变化纷繁复杂,但生态位、地缘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的本底因素,而远古人类的创造性则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环

境的适应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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